
 

 

門牌初編流程表 

 

收件登打申請書 161 
(3日內結案) 

提出申請 

主體結構完成、模板拆除 

(違建確實有人居住) 

符合要件 

結案歸檔 

 

實地勘查並拍照存證 

 

開立一次告知單 

一.申請人：房屋所有權人、管理人、起
造人或現住人。 
二.應附證件： 
1.建築執照(違章建築應檢具建築物所處
合於建築物基地面積之土地所有權證明) 

2.位置圖 
3.申請人身分證、印章(委託申請者，另
附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印章) 

里界不明者，會門牌 
承辦函請區公所查告 

1.外出前先蒐集該案可編釘門牌號
資訊，如 354、355、本所門牌
里圖、門牌點位系統(可利用測量
工具，4至 5公尺預留一門牌號) 

2.拍攝建物及四周環境，並標示正
門、道路名稱及四周參照建物等 

陳核 

 

簽核 

 

違建不登打「新建」； 
有建照者依建照登打 
(例：新建住宅共 2戶) 

會門牌承辦人函復 

 

備註： 
1.每月兩次於「臺南市門牌電子地圖系統」完成前半個月初編門牌點位。 
2.申請鋁質門牌者，須於申請後 3個月內張貼完成。 

門牌登錄 162 
 
 

登打門牌證明書 163 
 
 
 製作粉紅色紙門牌 166 
 
 

列印 354門牌資料附卷 
 
 

標示本所門牌位置圖 
 
 

通知領件、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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